
开“正门”堵“后门” 
完善土地储备专项债管理
  本刊评论员

6月1日，财政部、国土资源部出台了《地方政府土地储备专项债券管理办法（试行）》，旨在完善地方

政府专项债券管理，规范土地储备融资行为，建立土地储备专项债券与项目资产、收益对应的制度。这是

我国首次以地方政府性基金收入项目分类发行专项债券，标志着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管理迈出重要一步。

此次出台的《办法》从额度管理、预算编制、预算执行和决算、监督管理、职责分工等方面，对开“正

门”允许地方政府发行土地储备专项债券提出具体要求，有助于从机制上堵住融资平台公司等企业冒用

土地储备名义进行抵押担保融资的“后门”“歪门”，防范违法违规举债或变相举债、挪用土地储备资金等

行为发生。

土地储备制度是对储备土地进行必要的基础设施建设及管理，以备政府供应土地、调控市场的一种

制度安排，是稳定土地市场、落实调控职能的有效手段。其作用在于提供保障性安居工程用地，支持应对

房价过快上涨，保证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城市总体规划实施，促进土地节约集约利用等。2015年以前，地

方土地储备资金的来源以银行贷款为主。2015年起实施的新预算法规定了地方政府举借债务只有一条途

径，即发行地方政府债券，除此以外不得以其他任何方式举债。2016年财政部、国土资源部印发《关于规

范土地储备和资金管理等相关问题的通知》，进一步明确各地不得再向银行业金融机构举借土地储备贷

款，土地储备融资需求应当通过省级政府发行地方政府债券方式解决。此次发行土地储备专项债券与依

法推进土地储备融资模式改革相结合，在发行额度和期限、发行对象、项目管理、收益回报等方面“量身

打造”，形成总量可控、动态可持续的资金保障机制。

此次出台的《办法》明确了土地储备专项债怎么借、怎么用、怎么还等具体要求。根据《办法》规定，

土地储备专项债券的发行主体为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政府。土地储备专项债券纳入地方政府专项债务

限额管理。各省土地储备专项债券的发行额度，不得突破地方政府专项债务限额的“天花板”。《办法》还

通过将土地储备专项债券统一命名格式的要求，把债券偿还和资金管理责任一一对应到具体使用债券资

金的市县政府。

根据《办法》规定，土地储备专项债券的发行和使用严格对应到项目。土地储备专项债券可根据项目

区位特点、实施期限等因素综合确定，既可对应单一项目发行，也可对应同一地区多个项目集合发行。土

地储备专项债券期限应当与土地储备项目期限相适应，原则上不超过5年，同时鼓励地方政府通过结构

化创新合理设计债券期限结构。土地储备专项债券支出应当明确到具体项目，在地方政府债务管理系统

中统计，纳入财政支出预算项目库管理。土地储备项目取得的土地出让收入，应当按照该项目对应的土

地储备专项债券余额统筹安排资金，专门用于偿还到期债券本金，不得通过其他项目对应的土地出让收

入偿还到期债券本金。因储备土地未能按计划出让、土地出让收入暂时难以实现，不能偿还到期债券本

金时，可在专项债务限额内发行土地储备专项债券周转偿还，项目收入实现后予以归还。

此次土地储备专项债券作为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的一个品种试水，将完善专项债券管理与依法推进土

地储备融资模式改革有机结合，对进一步健全规范的地方政府举债融资机制，保障土地储备领域项目建

设的合理融资需求具有重要意义。从笼统发行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到此次发行土地储备专项债券，表明我

国正加快按政府性基金收入项目分类发行专项债券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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